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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醴农（农产品）撤立〔2024〕17号

	贺**涉嫌养殖的甲鱼兽药残留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案
	贺**
	
	
	2024年5月30日，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安排，本机关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的中华鳖（甲鱼）进行监督抽样（当事人当日有事先行离开，其委托贺志武配合抽样），并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委托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农业农村部渔业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长沙）检验。2024年7月11日，本机关收到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农业农村部渔业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长沙）出具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NO.SW20241389），报告检验结论显示：抽取的甲鱼样品经检验，依据“GB31650-2019”和“GB31650.1-2022”规定，判为不合格品（其中氧氟沙星残留值71.4ug/kg、恩诺沙星残留值940ug/kg、环丙沙星残留值316ug/kg）。2024年7月12日，本机关执法人员将抽样检测结果告知书（醴农（农产品）检告〔2024〕12号）和检验报告（报告编号：NO.SW20241389）直接送达给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如对检测结果有异议，可自收到抽样检测结果告知书之日起5日内依法向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或农业农村部书面申请复检，在法定时间内，当事人放弃申请复检。7月12日，执法人员依法对贺**的鱼塘、当事人贺**家、贺**的兽药存储地点进行现场检查（勘验）。7月12日执法人员依法询问贺**、贺**。7月23日，执法人员依法询问吴**。当事人养殖的甲鱼经检测兽药残留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有关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调查结论：未发现贺**或贺**存在使用国家禁用使用的兽药氧氟沙星，以及使用常规兽药恩诺沙星或环丙沙星的行为，也未发现贺**存在销售兽药残留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甲鱼的行为。贺**涉嫌养殖兽药残留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甲鱼，因证据不足建议，撤销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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